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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美元兌日圓匯率期貨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本契約各交易時段

漲跌幅度，除第二項至第四

項及第六項規定外，以前一

一般交易時段每日結算價格

上下百分之三為限。 

本契約各交易時段開盤

至收盤前十分鐘，最近交割

月份契約成交價觸及前一一

般交易時段每日結算價格上

下百分之三漲跌幅度限制，

或撮合後未成交之申報買進

價格觸及前一一般交易時段

每日結算價格上下百分之三

漲跌幅度之上限，或撮合後

未成交之申報賣出價格觸及

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每日結算

價格上下百分之三漲跌幅度

之下限者，觸及十分鐘後各

交割月份契約漲跌幅度適用

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每日結算

價格上下百分之五。 

本契約各交易時段漲跌

幅度限制適用前一一般交易

時段每日結算價格上下百分

之五後至收盤前十分鐘，最

近交割月份契約成交價觸及

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每日結算

價格上下百分之五漲跌幅度

限制，或撮合後未成交之申

報買進價格觸及前一一般交

易時段每日結算價格上下百

第十一條  本契約各交易時段

漲跌幅度，以前一一般交易

時段每日結算價上下百分之

七為限，本公司得視市場狀

況調整之。 

一、鑒於匯價特性為平日波動

不大，僅在有重大政經環

境變化時才有大幅波動，

為兼顧商品特性、價格穩

定及價格發現，爰規劃三

階段漲跌幅限制，並配合

英鎊及澳幣匯率期貨上

市，一併調整本商品每日

漲跌幅限制為三階段漲跌

幅限制，爰修正本條規

定。 

二、觀察美元兌日圓現貨匯率

近10年每日漲跌幅情況，

99.02%漲跌幅在3%以下，

99.86%在5%以下，100%

在7%以下，故第一及第二

階段漲跌幅設定為3%及

5%，應已足夠，第三階段

漲跌幅亦可同目前最大漲

跌幅7%。考量近一年來美

元兌日圓現貨匯率平均波

動度為 10.31%，與英鎊

(10.51%)、澳幣(9.31%)較

為相近，為避免阻礙到期

時現貨及期貨價格之收

斂，擬放寬到期月份契約

最後交易日之最大漲跌幅

( 第 三 階 段 漲 跌幅 ) 至

12%，爰規劃本商品之漲

跌幅限制為前一一般交易

時段每日結算價之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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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五漲跌幅度之上限，或

撮合後未成交之申報賣出價

格觸及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每

日結算價格上下百分之五漲

跌幅度之下限者，觸及十分

鐘後各交割月份契約漲跌幅

度適用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每

日結算價格上下百分之七。 

前項百分之七之漲跌幅

度，到期月份契約自最後交

易日前一盤後交易時段起，

放寬至百分之十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所稱之

最近交割月份契約，於該契

約最後交易日之一般交易時

段，以次近交割月份契約代

之。 

一般交易時段各交割月

份契約漲跌幅度適用前一盤

後交易時段第二項或第三項

規定放寬後之漲跌幅度。 

第一項至第四項及前項

規定，本公司得視市場狀況

調整之。 

3%、5%及7%，到期月份

契約最後交易日之第三階

段漲跌幅限制為12%，另

亦擬比照現行匯率期貨，

本公司得視市場狀況調整

每日漲跌幅，以因應特殊

事件發生時之市況變化及

反映外匯市場之匯率波

動。 

三、另為避免盤後交易時段已

觸發放寬漲跌幅度，但次

一一般交易時段開盤漲跌

幅仍設定為前一一般交易

時段每日結算價之±3%，

不利價格發現之情形，爰

參考本公司美國道瓊期貨

及美國標普500期貨之作

法，若本契約於前一盤後

交易時段觸及漲跌幅限制

並已放寬漲跌幅度(例如：

已放寬至±5%或±7%)，則

次一一般交易時段開盤集

合競價之漲跌幅度將延續

前一盤後交易時段之漲跌

幅(即±5%或±7%)。 

四、因日圓匯率期貨最近交割

月份契約(即最近之季月契

約）交易量相對較高，故

以最近之季月契約為放寬

漲跌幅觸發標準，惟最近

之季月契約於最後交易日

之成交量相對偏低，且僅

交易至下午2時，故於最

後交易日一般交易時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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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次近之季月契約為放寬

漲跌幅觸發標準。 

 

  


